附件：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奖励办法（修订）

为调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关心就业、参与就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全员、全程、全方位参与就业的工作氛围，不断提高我院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大学生就业的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和学校党委关于就业工作的相关部署。现结合学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奖励时间
（一）奖励对象：在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二）奖励时间：每年12月进行绩效核算，纳入学院目标管理绩效。
二、就业率、签约率的相关核定标准
（一）就业证明材料包括工作证明（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书或单位出示的其他正式录用函）、升学证明（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和自主创业证明（自主创业登记表、营业执照）等材料。
（二）须符合学校就业率、签约率统计的要求。
（三）就业率、签约率以10月31日前提交的有效就业证明材料为依据计算，以学校核定结果为准。
三、就业创业工作奖励标准
（一）就业能力培养和提升奖
学院教职工承担工作职责外的学生就业辅导讲座（含考研辅导、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简历制作指导），奖励300元/场次（须报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备案，以领导小组审批结果为准）。
（二）就业渠道开拓奖
1.学院教职工推荐用人单位参加校园招聘会或组织企业召开专场招聘并成功推荐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以学生签约协议为准），每推荐一个单位奖励400元（用人单位主动联系院校的除外）。
2.学院教职工推荐应届毕业生直接与企业对接并成功就业者（以学生签约协议为准），每推荐一名学生奖励300元。
3.指导毕业生成功自主创业的（以获取本人姓名的营业执照为准或注册公司，拥有股权证明为准），每项奖励指导教师1000元。
4.以当年所指导的全日制毕业研究生人数为基准。就业率达100%的，奖励指导教师500元。
5.在毕业班就业工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奉献）的个人或集体由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推荐申请“学院单位奖励金”，根据贡献（奉献度）予以奖励。
（三）就业服务工作成效奖
1.本科生毕业班班主任要配合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做好学生就业指导、就业信息收集、就业信息核对等就业服务工作。当毕业班班主任所带班级就业率≥90%以上的，给予班主任一次性工作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签约率%
	≥90%
	≥95%
	≥98%
	=100

	奖金（元）
	500
	800
	900
	1000


    2.负责毕业班就业工作辅导员应认真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毕业就业服务工作，及时核对、统计、汇总和上报毕业生就业数据，积极开展就业调研、服务、跟踪调查，做好档案、户口管理等相关服务工作。当年所负责专业的毕业生总体就业率≥90%以上的，给予毕业班辅导员每人一次性工作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签约率%
	≥90%
	≥95%
	≥98%
	=100

	奖金（元）
	1000
	1500
	2000
	3000


    （四）就业工作集体奖励
以系为单位，系所负责的专业整体就业率、专业考研率和本院考研率作为奖励依据。计算标准如下：
1.专业整体就业率=90%的，按人均300元的标准奖励到系（专业学生总数*300元/人）；以90%为基准，1%≤整体就业率超出值≤5%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1000元；就业率超出值＞5%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3000元。分点只取整数部分，小数部分不四舍五入。奖励金额可累加。
2.专业考研率（保研人数不计算在内）=25%的，按人均300元的标准奖励到系（专业学生总数*300元/人）；以25%为基准，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1000元；专业考研率=30%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2000元；专业考研率=40%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3000元；专业考研率=50%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4000元；分点只取整数部分，小数部分不四舍五入。以此类推计算奖励金。
3.本院考研率（保研人数不计算在内）是指系所负责的专业学生考上本院研究生（专业不限）的比率。当本院考研率=15%的，按人均400元的标准奖励到系（专业学生总数*400元/人）；以15%为基准，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1500元；专业考研率=20%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2500元；专业考研率=30%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3500元；专业考研率=40%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再奖励该系4500元；分点只取整数部分，小数部分不四舍五入。以此类推计算奖励金。
就业工作集体奖励=专业整体就业率+专业考研率+本院考研率。本奖励经费由系主任统筹使用，根据就业贡献度进行分配。系主任分配方案确定后，经系内部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四、考核机构
学院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担任组长，副书记、副院长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各系主任、办公室负责人、毕业班辅导员、班主任组成。下设审核工作小组，挂靠学院办公室。
五、奖励程序
（一）个人或集体申请。由符合申报条件的个人或集体向学院提出申请，并填写《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就业奖励申报表》
（二）审核公示。由工作人员对申报表及相关材料汇总、核实后，经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党政联系会议研究确定后，确定奖励名单并公示，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
（三）审批发放。公示结束后报学院办公室备案，年终绩效计算时统一列入。
（四）如果相关项目有专门规定，按照其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
六、其他
本奖励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并解释。

